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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文文文 

第八條  公務人員因任用職系不符，經依本條例第九條第

一項至第三項規定先予派職者，派職後經由新職機關

安排一年工作中訓練，知能足以勝任，繳有服務機關

證明文件，並具下列各款資歷之ㄧ者，依本條例第九

條第四項規定，取得移撥日調任職務職系專長，不受

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第五條至第七條及第八條第

二項規定之限制: 

一、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獨立學院、大學或研

究院所畢業得有學士以上學位或其後在碩

（博）士班（含尚未畢業者），曾修習與調

任職務職系性質相近之科目十學分以上

者，取得擬調任之簡任職務職系專長。關於

修習科目學分之採計，依公務人員高等考試

三級考試專業科目及各校院系 (所) 必修

科目表所修習之專門科目，參照調任職務之

職系說明書及職務說明書所定工作性質及

內容，計其學分。但科目類似之學分不得重

複採計。 

二、具有前款資歷，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

科學校畢業或其後在獨立學院、大學、研究

院所（含尚未畢業者），曾修習與調任職務

職系性質相近之科目十學分以上者，取得擬

調任之薦任、委任職務職系專長。關於修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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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目學分之採計，依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

考試專業科目或普通考試專業科目及各校

院系 (科、所) 必修科目表所修習之專門科

目，參照調任職務之職系說明書及職務說明

書所定工作性質及內容，計其學分。但科目

類似之學分不得重複採計。 

三、行政院組織法修正施行日前五年至本條例第

二十一條規定本條例施行屆滿日止，在政府

機關主辦、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之公立教育

訓練機構或財團法人主辦之教育訓練機

構，接受與調任職務職系性質相近程度相當

之教育訓練，其專業課程達一百八十小時以

上結業，成績優良有證明文件者，取得擬調

任之職務職系專長。但類似之訓練不得重複

採計。 

前項第一款、第二款曾修習與調任職務職系性質

相近科目之學分數、與第三款曾接受與調任職務職系

性質相近程度相當之教育訓練專業課程時數，得合併

計算，取得擬調任之職務職系專長；其合併計算方式

為教育訓練專業課程十八小時相當一學分。 

前二項規定，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

行，至本條例施行期限屆滿時止。 

第十三條  本辦法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，自中華民國一百年

四月八日起施行，至本條例施行期限屆滿時止。 


